
致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各委員： 

 

民主黨對「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意見 

 

特區政府在 2010 年 12 月 14 日公布了新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引起社會上的深切關

注。不少市民認為新計劃不符民情、而程序細節亦極之擾民。就新計劃具體建議，民主黨的意

見如下：首先，民主黨過去多年來一直認為舊有的「交通費支援計劃」政策構思過於保守，因

為需要幫助的不獨是偏遠地區的低收入人士；相反，所有合乎資格的市民，不論居住地點為何，

也應能同樣申請交通津貼。基於此項原則，民主黨一直堅持政府應擴大「交通費支援計劃」，

容許全港符合資格的市民申請。於新計劃中，當局謂將資助全港合資格在職人士的交通費用。

對於合理放寬支援計劃的限制，民主黨絕對表示歡迎。 

然而，從當局就「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新聞發布、連日的傳媒報導、以及基層市民對新

計劃的反應，我們不難看出計劃中存有不明確、具爭議的地方。首先，新計劃看似漠視了求職

人士的需要及訴求。民主黨一直認為當局應該要將舊計劃所包括的求職津貼部份繼續納入於新

計劃內。之外，我們亦希望求職津貼申請人的資格不會被收緊，而實報實銷的上限亦不會被下

調。否則，恐怕很多求職人士會因交通費問題而被迫不尋找職位，甚至放棄一些得來不易的面

試機會。可惜，現時新計劃的針對對象似乎僅為在職人士。就此，民主黨要求當局澄清解釋。 

就新的交通津貼計劃就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的申請門檻所作出的規定，民主黨認為過於嚴苛。

首先，如以最低工資時薪二十八元及一人家庭入息上限(扣除強積金後)作粗略計算，工作十小

時的人士恐怕將喪失申領交通津貼的資格。民主黨認為並不合理、亦不能真正做到協助有需要

的人士、幫助弱勢社群從受助走向自強的政策原意。此外，新計劃以家庭入息為計算單位，不

但令不少市民未能受惠，亦恐怕令很多舊計劃的受惠者被拒於新計劃之外。就此，民主黨要求

當局正視該等衍生問題及作出回應。 

最後，民主黨憂慮新的交通津貼計劃就資產審查的門檻規定除行政程序擾民之外，具體執行上

亦恐怕存有灰色地帶。舉例而言，眾所周知飲食業員工屬低收入的一群；而飲食業界過往亦經

常於農曆新年前後結業裁員。假如員工獲得數萬元遣散費，會否令他們超出資產限額、從而不

符合新計劃中資產審查的規定呢？當局現階段似乎未有正式的說法。 

因此，民主黨一方面會繼續要求政府盡快落實對全港有需要的低收入僱員有利的政策之餘，另

一方面我們亦呼籲當局能夠釋除我們的疑慮、仔細聆聽我們的意見、以及詳細解答我們的疑

問，從而給香港廣大低收入僱員及基層求職人士一個應有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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